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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我局执法主体名称为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（二）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    我局执法岗位分为区级市场监管执法业务承办岗、区级市场监管执法审查决定岗、区级市场政务服务业务承办岗以及区级市场政务服务审查决定岗。全部执法岗位在岗人员共计649人。
（三）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
    我局在岗执法人员共计649人，投入的执法装备包括执法车辆178台，执法设备2596台。
（四）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2021年办理营业执照登记注册16.2万户次，受理食品经营、医药行政许可申请2.7万件次，办理特设类行政许可1517件、计量类许可20件、“CCC免办”审批1686家次，北京朝阳商标受理窗口受理各类业务申请3853件。2021年朝阳区新设立市场主体4万户，占全市的15.5%，市场主体总量为38.3万户，占全市的17.1%。
（五）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
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共发起37次“双随机”抽查，抽查主体10615户，发起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83次，抽查主体1550户；制定《朝阳区2021年无证无照经营和“开墙打洞”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》，整治无证无照经营点位187处，100%完成全年计划任务，积极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，疏解商品交易市场2家，其中指导停业1家、拆除1家；制定区局《2021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》，通过动态更新经营主体台账、覆盖式质量抽查、产品质量联合检查等方式，有计划、有层次、有重点地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类商品质量监管工作，共开展车用油品质量抽检135组，开展涉及环境精准执法，检查单位526家次；三是组织开展元旦、春节、清明、五一、中秋国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工作，全年完成强制检定计量器具57914台件，检查限制过度包装商品26件；按照区局《贯彻落实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开展执法检查，共出动执法人员9886人次，检查经营主体11733家，宣传2162家次；开展缺陷产品召回和监督检查工作，涉及11家企业，召回产品279件，其中指导企业主动召回产品63件，开展家用汽车三包、缺陷消费品召回、产品防伪企业专项双随机工作32家次；制定区局《2021年食品安全监测计划》，食品各环节区级食品安全常规监督抽检3600批次，不合格24批次，合格率99.3%；做好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，重点检测消费者投诉和反映问题比较集中、风险隐患较大、以及本区重点监管的食品品种和检测项目，共检测5500批次；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23家次，重点对肉制品、糕点等重点食品类别的生产企业以及以“进口冷链”食品为原辅料的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；开展了春节期间“年夜饭”专项检查、春秋季学校（幼儿园）食品安全专项检查、夏季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，累计检查餐饮服务单位7726户，开展保健食品安全监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, 对保健食品经营企业监督检查7632家次，对化妆品经营企业监督检查3026家次；制定区局《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检查工作计划》，重点加强对医疗机构使用的医用口罩、医用防护服、呼吸机、红外体温计和新冠病毒体外诊断试剂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监督管理；六是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稳步推进，完成收集、评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评价2479件，追踪严重病例补充报告77件，审核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报告2024件，审核医疗器械产品注册信息371件，审核评价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252件；加强监督检查，落实定期检验，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实施监督检查610家次，检查各类特种设备4681台套，安排检验任务8519单，出具检验检测报告54865份；制定《关于开展2021年朝阳区高风险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完善高风险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工作机制，建立997台电梯安全隐患台账，向94家使用单位邮寄送达高风险电梯评估报告，督促其按时完成整改；严厉打击制售非法电动自行车及电动三、四轮机动车的违法行为，共开展现场检查6370家次，立案42起，查扣涉嫌违法电动自行车70辆。
（六）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情况
 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共计8535件，罚没款共计1.65余亿元。 
（七）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2021年通过12345“接诉即办”平台接收各类诉求16.4万件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843.52万元，通过其他渠道接收各类诉求18.9万件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81.77万元。
（8） 其他
无行政强制案件、无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。


